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吉文明办发〔2018〕20号 

 
 

关于组织开展全省文明校园评选工作的通知 
  

各市、州文明办、教育局，长白山开发区工委党群工作部、教

育局，扩权强县试点市文明办、教育局，全省各普通高校： 

为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，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新

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，贯彻落实全国精神文明建设表彰

大会和全国宣传部长会议精神，根据中央文明委《关于深化群

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的指导意见》和教育部、中央文明办《关

于深入开展文明校园创建活动的实施意见》有关要求，按照省

文明委工作安排，今年开始组织评选表彰全省文明校园，并纳

入全省精神文明创建活动序列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评选范围 

凡是已获得市级文明单位（校园）或省直系统文明单位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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号的各级各类学校均可申报参评。 

二、评选条件 

全省文明校园按照省文明办、省教育厅《关于深入开展文

明校园创建活动的实施意见》（吉文明办发〔2018〕19 号）和

《全国高校文明校园测评细则》《吉林省中小学校文明校园测

评细则》确定的相关标准进行推荐申报，凡存在“负面清单”

情形之一的，不得申报和推荐为全省文明校园（负面清单见附

件 4）。 

三、评选程序 

1.自愿申报。7 月中旬前，凡申报全省文明校园的中小学

校，要在依据评选条件进行自检的基础上，向所在县（市、区）

文明办和教育局提出书面参评申请。普通高校请于 7 月中旬前

向省教育厅和省文明办提出书面参评申请。 

2.逐级推荐。8月中旬前，根据评选条件和相应测评体系，

由县（市、区）文明办、教育局对申报中小学校进行评审，择

优报县（市、区）文明委批准后，向市文明办、教育局推荐。

各市文明办、教育局对县（市、区）文明委推荐的学校，依据

相应测评体系组织测评，征求有关部门意见，对拟推荐对象分

别在所在学校醒目位置和市主要媒体进行公示后，以市文明委

名义按通知分配的名额向省文明办、教育厅推荐。普通高校由

省文明办、省教育厅依据有关标准对申报高校进行综合评审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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确定推荐对象。 

3.审核抽检。9 月初开始，省文明办会同省教育厅对被推

荐的学校进行资格审核，并组织实地抽检。在审核和抽检过程

中，如发现有申报材料严重失实、创建水平明显不符、存在“负

面清单”情形之一的，取消其参评资格。 

4.社会公示。省文明办、教育厅根据资格审核和抽检结果，

提出全省文明校园候选名单，并组织在省主要媒体和吉林文明

网上进行公示。 

5.表彰奖励。12月底前，综合公示和核查情况，由省文明

办、教育厅提出全省文明校园建议名单，报经省文明委审定后，

在全省精神文明建设工作表彰大会上进行表彰，颁发表彰决定、

荣誉证书和奖牌。 

四、评选说明 

1.全省文明校园评选表彰每三年一次，与全省文明单位表

彰同步进行，面向全省的大、中、小学校。今年拟评选表彰 145

所学校，其中高校 5 所、中学 40所、小学 100 所。（推荐名额

分配表见附件 3）。在下一评选表彰年再依标准、条件重新上报，

参加新一轮评选。 

2.参评学校需提交《全省文明校园申报表》（见附件 1、2）

和《文明校园创建自检报告》，其中自检报告要认真对照“六

好”创建标准，逐一总结分析，内容包括创建文明校园的主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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做法、取得的成效和存在的问题，并在署名处加盖学校公章，

高校的自检报告字数控制在 4000字以内，中小学的自检报告字

数控制在 3000字以内。 

3.各市（州）文明委须出具书面报告，对评选情况进行简

要总结，于 8 月底前，将推荐名单连同各学校的申报表、自检

报告统一报送省文明办（1 份）、教育厅（3份）。 

4.从本次评选表彰开始，大、中、小学校不再纳入全省文

明单位评选，已经评选为全省文明单位的学校，也必须与其它

学校一样，按文明校园标准和评选程序进行申报，参与评选。 

五、工作要求 

1.加强组织领导。文明校园创建活动是群众性精神文明创

建活动的一项新的重要内容，各地各学校要高度重视文明校园

评选工作，要把其作为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、深入学习习

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、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、

提高校园文明程度的重要抓手，抓紧抓实，周密部署安排，精

心组织实施，确保评选工作规范有序进行。 

2.严格标准程序。全省文明校园是省文明委在群众性精神

文明创建活动方面授予学校的最高荣誉称号，各地各学校要严

格按照文明校园创建“六好”标准，对照测评细则，逐项逐条

考核到位，不能丢步骤也不能落环节，真正把创建工作基础扎

实、成效突出、社会评价高的在本地区教育系统具有示范带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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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用的学校评选出来。对于负面清单涉及的内容务必逐条核实，

该否决的坚决否决。 

3.严肃评选纪律。在评选工作中要把纪律挺在前面，提前

做好风险防控，确保评选工作廉洁干净、风清气正，确保推荐

上来的学校经得起审核抽检、社会公示，确保最终评选结果立

得住、叫得响，经得起群众和历史的检验。 

4.坚持以评促创。各地要以此次评选表彰为契机，鼓励、

动员各级各类学校积极参与到创建文明校园活动中来。要不断

创新工作方法，指导学校处理好评选与治校、评选与教学的关

系，通过文明创建工作促进学校建设全面发展。要充分运用校

内外各类媒体，大力宣传文明校园创建的先进典型，扩大评选

活动的社会影响力，使文明校园成为全省精神文明创建工作的

一个新亮点。 

六、联系人及联系方式 

省文明办未成年人处： 

联系人：马长胜  电话：0431-88904109，13804315365 

                邮箱：jlswcnrc@163.com 

省教育厅高校思想政治工作处： 

联系人：乔东升  电话：0431-88904050，15500011918 

省教育厅德育办： 

联系人：王大元  电话：0431-85381001，18604309225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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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1.全省文明校园申报表（高校） 

2.全省文明校园申报表（中小学） 

3.全省文明校园名额分配表 

      4.负面清单 

 

 

 

吉林省文明办                吉林省教育厅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8 年 5 月 15 日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吉林省文明办综合处                  2018年 5 月 7 日印发 

http://www.ec.js.edu.cn/module/download/downfile.jsp?classid=0&filename=1605161727412913193.doc
http://www.ec.js.edu.cn/module/download/downfile.jsp?classid=0&filename=1605161727412913193.doc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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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 

 

全省文明校园申报表 
（高校） 

学校名称 

（全称） 
 

联系方式 
单位主管领导： 办公电话： 手机： 

具体联系人； 办公电话： 手机： 

学校地址  

获省、市（州）

级以上荣誉、

奖励 

 

创 

建 

成 

效 

简 

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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创 

建 

成 

效 

简 

介 

 

省教育厅审核意见 

 

 

（盖章） 

年   月   日 

省文明委审批意见 

 

 

（盖章） 

年   月   日 

 注：创建成效简介内容包括学校基本情况和创建工作主要经验做法等，

字数控制在 800 字左右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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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 

 

全省文明校园申报表 
（中小学） 

学校名称 

（全称） 
 

联系方式 
单位主管领导： 办公电话： 手机： 

具体联系人； 办公电话： 手机： 

学校地址  

获省、市

（州）级以

上荣誉、奖

励 

 

创 

建 

成 

效 

简 

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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创 

建 

成 

效 

简 

介 

 

市（州）文明委审核意见 

 

（盖章） 

年   月   日 

省教育厅审核意见 

 

（盖章） 

年   月   日 

省文明委审批意见 

 

（盖章） 

年   月   日 

 注：创建成效简介内容包括学校基本情况和创建工作主要经验做法等，

字数控制在 800 字左右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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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 

 
全省文明校园名额分配表 

 

地区 
数量（所） 

小学 中学（含九年一贯制及中等职业学校） 

长春市（含中/省直） 20 10 

吉林市 14 6 

四平市 10 4 

延边州 9 4 

通化市 9 3 

白山市 9 3 

辽源市 6 2 

松原市 9 3 

白城市 8 3 

长白山开发区 1 0 

公主岭市 3 1 

梅河口市 2 1 

普通高校 5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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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4 

 
负面清单 

 

序号 项目内容 

1 主要领导在本校任职期间有严重违纪、违法事件。 

2 有影响社会稳定的重大事故、重大不诚信事件。 

3 
有重大校园安全责任事故、重大消防责任事故、重大食

物中毒事件。 

4 有造成重大社会影响的师生员工违法犯罪案件。 

5 有严重违规办学（办班）、违规招生和违规收费问题。 

6 教师队伍中有严重违反师德的行为，造成恶劣社会影响。 

 


